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項目 役男申請公費複檢(役男體位改判) 

聯絡電話 02-24579121轉 603 

作業流程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申請時間 徵兵檢查後，於徵集入營前 

申請對象 徵兵檢查後，於徵集入營前之役男 

應備文件 3 個月內醫院診斷證明書、身分證及印章 

備註 
1、診斷書若註記「兵役訴訟無效」者，則不受理 

2、以身高及體重為由提出體位改判申請之時間有所差異詳如下表所述 

役男提出相關文件 

區公所受理申請及初審 駁回 

市政府審查 

不符合 

符合 

駁回 
不符合 

符合 

市府審核後聯繫醫院安

排時間並通知區公所轉

知役男至指定醫院檢查 

役男至指定醫院檢查 

醫院檢查結果送市府 

市府初審後送中央審查

委員會複審判定體位 

市府體判資料函送區公

所登錄並列印體判通知

書送達役男 



 

項目 役男申請公費複檢(役男體位改判)身高、體重 

聯絡電話 02-24579121轉 603 

作業流程 

 

申請時間 役男收到徵集令後 

申請對象 收到徵集令之役男 

應備文件 診斷證明書、徵集令、身分證、印章 

備註 

1、身高、體重重測複檢應於接到徵集令後再申請重測，其餘時間均不受理。 

2、經檢查合於原徵集之體位者，不得再辦理復檢。 

3、相關標準請參閱身高體重體位區分標準表。 

 


